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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详情

今天，小编为大家带来了完整的租赁进口货物通关指南。首先，让我们先搞清楚什么是租赁进口货物？
租赁，是指在约定的期间内，出租人将资产使用权让与承租人以获取租金的经济行为。租赁进口货物是
指与国外直接签订租赁合同（协议）而进口使用的货物。根据货物所有权的归属可以将租赁贸易划分为
经营租赁和融资租赁。（一）经营租赁。经营租赁解决的是企业短期的特定需求。当企业短期内急需某
些设备，但同时又没有长期持有该设备的需求时，企业可以采用经营租赁方式，向出租人短期租赁设备
。经营租赁的特点是：租赁期短，租赁货物的所有权归出租人所有，设备在经济使用年限内向多家承租
人出租，设备的维修、保养由出租人承担，租金由市场供需情况决定。（二）融资租赁。融资租赁的实
质是融资，类似于银行的长期借款。根据我国租赁会计准则的定义，融资租赁是指实质上转移了与资产
所有权有关的全部风险和报酬的租赁。融资租赁的基本模式是，出租人根据承租人对租赁物的特定要求
，出资向供货人购买租赁物，并租给承租人使用，承租人按照约定支付租金，租赁期满后按照约定的办
法取得租赁物的所有权。另外，跨境租赁在我国属于一个新兴的行业，入世后，根据我国在服务贸易领
域的承诺，租赁业全面对外开放。目前，在我国进出口贸易中租赁贸易较少，只是在部分行业中存在直
接的跨境租赁贸易，主要集中在飞机租赁和某些大型成套设备（例如金枪鱼灌装机）的租赁。//租赁进
口货物通关流程接下来，就是我们最重要的租赁进口货物通关指南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令
第124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货物征税管理办法》第三章第二节，关于租赁进口货物的规定：1.
申报纳税义务人进口租赁货物，除另有规定外，应向其所在地海关办理申报进口及申报纳税手续，即包
括了租赁进口货物在初次进口时的申报进口手续，以及分期交纳租金每次缴纳税款时的申报纳税手续。
申报时除应当按照海关申报管理规定提交有关单证外，特别要提交租赁合同及其他与租赁直接有关的文
件。应包括租赁货物名称、数量、规格、技术性能、租赁期限、租金构成及其支付期限和方式、币种、
租赁期届满租赁货物的归属等情况，从而依法征税。2.征税租赁方式进口的货物，以海关审查确定的该
货物的租金作为完税价格。根据租金支付方式不同又可分为以下两类：（1）一次性支付租金的租赁进口
货物，应当在申报租赁货物进口时办理纳税手续。（2）分期支付租金的租赁进口货物，应在申报租赁货
物进口时，按照第一期支付的租金办理纳税手续。在其后分期支付租金时，应不迟于每次支付租金后的
第15日，申报办理纳税手续。提醒注意：纳税义务人未在规定期限内申报纳税的，海关按照每次支付租
金后第15日该货物适用的税率、计征汇率征收相应税款，并自规定的申报办理纳税手续期限届满之日起
至纳税义务人申报纳税之日止按日加收应缴纳税款万分之五的滞纳金。3.后续监管租赁进口货物是海关
监管货物，租赁进口货物自进境之日起至租赁结束办结海关手续之日止，必须接受海关有效监管，海关



对租赁进口货物进行跟踪管理。那租赁合同期满后该怎么处理呢？（1）租赁进口货物需复运出境的，纳
税义务人应当自租赁进口货物租期届满之日起30日内，向海关申请办结监管手续并复运出境。（2）租赁
进口货物需留购的，按照审定进口货物完税价格的有关规定和海关接受申报办理留购的相关手续之日该
货物适用的计征汇率、税率，审核确定其完税价格、计征应缴纳的税款。（3）租赁进口货物需续租的，
纳税义务人应当向海关提交续租合同，并按照有关规定办理申报纳税手续。租赁进口货物租赁期未满终
止租赁的，其租期届满之日为租赁终止日。提醒注意：需留购、续租租赁进口货物的，纳税义务人向海
关申报办理相关手续应当不迟于租赁进口货物租期届满后的第30日。未在规定的期限内向海关申报办理
相关手续的，除计征应缴纳的税款外，还应当自租赁期限届满后30日起至纳税义务人申报纳税之日止按
日加收应缴纳税款万分之五的滞纳金。来源： 12360海关热线。今天，小编为大家带来了完整的租赁进
口货物通关指南。首先，让我们先搞清楚什么是租赁进口货物？租赁，是指在约定的期间内，出租人将
资产使用权让与承租人以获取租金的经济行为。租赁进口货物是指与国外直接签订租赁合同（协议）而
进口使用的货物。根据货物所有权的归属可以将租赁贸易划分为经营租赁和融资租赁。（一）经营租赁
。经营租赁解决的是企业短期的特定需求。当企业短期内急需某些设备，但同时又没有长期持有该设备
的需求时，企业可以采用经营租赁方式，向出租人短期租赁设备。经营租赁的特点是：租赁期短，租赁
货物的所有权归出租人所有，设备在经济使用年限内向多家承租人出租，设备的维修、保养由出租人承
担，租金由市场供需情况决定。（二）融资租赁。融资租赁的实质是融资，类似于银行的长期借款。根
据我国租赁会计准则的定义，融资租赁是指实质上转移了与资产所有权有关的全部风险和报酬的租赁。
融资租赁的基本模式是，出租人根据承租人对租赁物的特定要求，出资向供货人购买租赁物，并租给承
租人使用，承租人按照约定支付租金，租赁期满后按照约定的办法取得租赁物的所有权。另外，跨境租
赁在我国属于一个新兴的行业，入世后，根据我国在服务贸易领域的承诺，租赁业全面对外开放。目前
，在我国进出口贸易中租赁贸易较少，只是在部分行业中存在直接的跨境租赁贸易，主要集中在飞机租
赁和某些大型成套设备（例如金枪鱼灌装机）的租赁。//租赁进口货物通关流程接下来，就是我们最重
要的租赁进口货物通关指南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令第124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货
物征税管理办法》第三章第二节，关于租赁进口货物的规定：1.申报纳税义务人进口租赁货物，除另有
规定外，应向其所在地海关办理申报进口及申报纳税手续，即包括了租赁进口货物在初次进口时的申报
进口手续，以及分期交纳租金每次缴纳税款时的申报纳税手续。申报时除应当按照海关申报管理规定提
交有关单证外，特别要提交租赁合同及其他与租赁直接有关的文件。应包括租赁货物名称、数量、规格
、技术性能、租赁期限、租金构成及其支付期限和方式、币种、租赁期届满租赁货物的归属等情况，从
而依法征税。2.征税租赁方式进口的货物，以海关审查确定的该货物的租金作为完税价格。根据租金支
付方式不同又可分为以下两类：（1）一次性支付租金的租赁进口货物，应当在申报租赁货物进口时办理
纳税手续。（2）分期支付租金的租赁进口货物，应在申报租赁货物进口时，按照第一期支付的租金办理
纳税手续。在其后分期支付租金时，应不迟于每次支付租金后的第15日，申报办理纳税手续。提醒注意
：纳税义务人未在规定期限内申报纳税的，海关按照每次支付租金后第15日该货物适用的税率、计征汇
率征收相应税款，并自规定的申报办理纳税手续期限届满之日起至纳税义务人申报纳税之日止按日加收
应缴纳税款万分之五的滞纳金。3.后续监管租赁进口货物是海关监管货物，租赁进口货物自进境之日起
至租赁结束办结海关手续之日止，必须接受海关有效监管，海关对租赁进口货物进行跟踪管理。那租赁
合同期满后该怎么处理呢？（1）租赁进口货物需复运出境的，纳税义务人应当自租赁进口货物租期届满
之日起30日内，向海关申请办结监管手续并复运出境。（2）租赁进口货物需留购的，按照审定进口货物
完税价格的有关规定和海关接受申报办理留购的相关手续之日该货物适用的计征汇率、税率，审核确定
其完税价格、计征应缴纳的税款。（3）租赁进口货物需续租的，纳税义务人应当向海关提交续租合同，
并按照有关规定办理申报纳税手续。租赁进口货物租赁期未满终止租赁的，其租期届满之日为租赁终止
日。提醒注意：需留购、续租租赁进口货物的，纳税义务人向海关申报办理相关手续应当不迟于租赁进
口货物租期届满后的第30日。未在规定的期限内向海关申报办理相关手续的，除计征应缴纳的税款外，
还应当自租赁期限届满后30日起至纳税义务人申报纳税之日止按日加收应缴纳税款万分之五的滞纳金。
来源： 12360海关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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